重庆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

学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院系：          专业：           ）
年级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级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基本情况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籍贯
	

	
	身份证
号码
	
	家庭
人口
	
	手机
号码
	

	家庭通讯信息
	详细通
讯地址
	

	
	邮 政
编 码
	
	家长手机
号码
	     

	家庭成员情况
	姓名
	年龄
	与学生
关系
	工作（学习）单位
	职业
	年收入（元）
	健康
状况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特殊群体类型
	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：□是 □否；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：□是 □否；
特困供养学生：□是 □否；孤儿学生：□是 □否；烈士子女：□是 □否；
残疾军人子女：□是 □否；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：□是 □否。

	影响家庭经济
状况有关信息
	家庭人均年收入           元。家庭人均年支出             元。
学生在校学习生活费用来源及金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家庭遭受自然灾害情况：       。家庭遭受突发意外事件：       。
家庭成员因残疾、年迈而劳动能力弱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家庭成员失业情况：           。家庭欠债情况：               。
其他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个人承诺
	承诺内容：本人承诺以上所填写资料真实，如有虚假，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誊写一遍：

	学生本人(或监护人)签字
	

	学校认定审批
	特殊群体类型核实认定
	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：□是 □否；
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：□是 □否；
特困供养学生：□是 □否；
孤儿学生：□是 □否；烈士子女：□是 □否；
残疾军人子女：□是 □否；
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：□是 □否。

	
	困难等级认定
	特别困难；比较困难；一般困难；不困难。

	
	审批
程序
	班级评议小组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议小组组长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
	
	院系意见：
经学生个人申请，评议小组核实认定，确定认定为
特别困难；比较困难；一般困难；不困难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系责任人签字（公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
	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意见：
同意上述意见。

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.本表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，可复印，双面打印。
2.学校、院系、专业、年级、班级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性填写。

	[bookmark: _GoBack]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家庭经济困难认定指标体系

	院系：         专业：                 班级：             姓名：

	一级指标
	权重
	二级指标（评分标准）
	分值

	1.父亲职业
	6
	1.公司股东或高管、私营业主
	0

	
	
	2.公务员、事业单位
	1

	
	
	3.国企一线人员、进城务工人员、合同制工作人员
	2

	
	
	4.务农或临时务工
	3

	
	
	5.因身体或其他原因无法就业
	5

	
	
	6.失踪（联）或去世
	6

	2.母亲职业
	6
	7.公司股东或高管、私营业主
	0

	
	
	8.公务员、事业单位
	1

	
	
	9.国企一线人员、进城务工人员、合同制工作人员
	2

	
	
	10.务农或临时务工
	3

	
	
	11.因身体或其他原因无法就业
	5

	
	
	12.失踪（联）或去世
	6

	3.父亲劳动能力
	10
	13.身体健康且有一技之长
	0

	
	
	14.身体健康但无一技之长
	1

	
	
	15. 3-4级伤残，或有一定劳动能力
	3

	
	
	16. 1-2级伤残
	6

	
	
	17.完全丧失劳动能力
	10

	4.母亲劳动能力
	10
	18.身体健康且有一技之长
	0

	
	
	19.身体健康但无一技之长
	1

	
	
	20.3-4级伤残，或有一定劳动能力
	3

	
	
	21.1-2级伤残
	6

	
	
	22.完全丧失劳动能力
	10

	5.家庭其他成员劳动能力
	4
	23.父母无抚养或赡养义务的家庭成员
	0

	
	
	24.父母有抚养或赡养义务的家庭成员1-3人
	2

	
	
	25.父母有抚养或赡养义务的家庭成员4人及以上
	4

	6.房屋情况
	8
	26.无房
	8

	
	
	27.农村简易房或城市筒子楼
	6

	
	
	28.农村简易砖瓦房或城市廉租房、公租房
	3

	
	
	29.其他房屋或两套及以上
	0

	7.医疗支出
	10
	30.家庭成员医疗费用个人负担部分在2000元及以内
	0

	
	
	31.家庭成员医疗费用个人负担部分在2000-1万（含1万）
	2

	
	
	32.家庭成员医疗费用个人负担部分在1万-3万（含3万）
	5

	
	
	33.家庭成员医疗费用个人负担部分在3万以上或患重大疾病
	10

	8.家庭受灾
	10
	34.近两年内未遭受自然灾害
	0

	
	
	35.近两年内遭受一般自然灾害，影响家庭收入
	2

	
	
	36.近两年内遭受较重自然灾害，影响家庭收入且造成财产损失
	5

	
	
	37.近两年内遭受严重自然灾害，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重大损失
	10

	9.家庭变故
	10
	38.近两年内未出现家庭变故
	0

	
	
	39.近两年内家庭成员出现伤残、失踪或意外事故造成财产损失等情况
	5

	
	
	40.近两年内家庭成员出现重大伤残、意外死亡或重大变故
	10

	10.家庭住地
	2
	41.近两年家庭实际住地在县城及以上
	1

	
	
	42.近两年家庭实际住地在乡镇及以下
	2

	11.就学人口
	6
	43. 1人
	0

	
	
	44. 2人
	4

	
	
	45. 3人
	6

	12.学生本人消费状况
	5
	46. 1000及以上
	0

	
	
	47. 800-1000
	1

	
	
	48. 600-800
	3

	
	
	49. 600及以下
	5

	13.学生本人健康状况
	3
	50.健康
	0

	
	
	51.长期患病
	3

	14.政策性优抚
	10
	52.城乡低保户家庭子女、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、城乡特困救助供养学生、烈士子女、优抚家庭子女、孤儿、残疾人或贫困残疾人子女
	10

	学生自评得分：



